附件3

[bookmark: _GoBack]代理记账机构信用修复申请表
（供参考）

                （县级财政部门名称）：
根据《代理记账机构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方案》及国务院关于信用修复的相关规定，本机构已就自身存在的失信信息完成整改纠正，现正式申请信用修复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一、申请机构基本信息
	机构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代理记账许可证编号
	

	注册地址
	

	实际经营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经办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经办人电子邮箱
	


二、信用修复相关信息
	项目
	内容

	评价年度
	

	当前信用评价等级
	A □      B □      C □      D □

	需信用修复类型
	行政处罚信息□ 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□  
经营异常名录□  其他失信信息：     

	信息认定机关
	财政部门    □  税务部门     □  
市场监管部门□  其他：         

	信息认定日期
	

	失信信息公示期限
	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
（公示期满□          未期满□）

	失信信息对应评价
指标（可多选）
	日常监管信息 □   税务信息 □ 
市场信息 □   其他：_________

	失信修复具体内容
（可附页，以认定部门信息为准）
	

	失信修复与依据
材料（可附页）
	




三、提交材料清单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份数
	是否原件

	1
	
	
	是□ 否□

	2
	
	
	是□ 否□

	3
	
	
	是□ 否□

	4
	
	
	是□ 否□

	5
	
	
	是□ 否□


备注：复印件需加盖申请机构公章并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
四、机构信用承诺
本机构郑重承诺，本次填报的所有内容及提交的全部佐证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有效，无虚假填报、隐瞒事实、伪造材料等违规情形。本机构已全面完成失信问题整改，消除不良影响。本机构已充分知悉代理记账机构信用评价相关管理规定，自愿承担因提供虚假信息所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5、 申请机构签章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申请日期：
填写须知：
1.适用范围。本表适用于参与2025年度本地区代理记账信用评价的代理记账机构中存在行政处罚、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、经营异常名录等失信信息，且已履行法定义务、完成整改、消除不良影响的代理记账机构，主动向作出失信认定的行政机关或认定部门提出信用修复申请。
2.填写要求。各项内容须如实、完整填报，不得隐瞒、虚报、漏报。本表可打印填写或电子填报。如打印填写，填写字迹清晰可辨，使用蓝黑或黑色签字笔填写；如需修改，应在修改处加盖机构公章确认，否则修改内容无效。
3.材料要求。请国务院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申请信用修复。等规定准备相关材料。申请修复不同类型的失信信息，所需材料可能不同，请提前咨询信用信息提供单位，以认定单位对异议申诉处理的核查或出具的相关证明为依据。
4.签章要求。“机构名称”需与营业执照、代理记账许可证书登记名称完全一致，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机构公章后，连同佐证材料一并提交至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及本级财政部门备案。
5.经办人授权。经办人非法定代表人的，需额外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明确委托事项、委托期限及权限）及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；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的，需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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